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况及培养要求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自2005年始招收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在于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各专业专门人才。教育研究生拥护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学兼优，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学有所长，技能熟练，富有团结友爱精神，今天致力于学业，明天服务于社会。

二、研究方向

根据人类学专业的学科发展状况和本系研究生导师情况，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专业目前暂设如下研究方向：

1、社会文化变迁；

2、族群性与民族主义 

三、学制及具体安排

    人类学属于法学门类人类学二级学科，学制三年，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在三年六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应按照以下程序和安排完成全部学业：

    （1）在第1－第2学期，须完成学校和社会学院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A类课程,共8学分)、专业基础课程(B类课程，即人类学理论I、II）6个学分、专业核心课程（C类课程）4学分以上、选修课程（D类课程）4学分以上的学习，并通过硕士学位的外语考试，至少选修一门本系于暑期开设的课程；

（2）在第3学期，须完成专业基础课程(B类课程，即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3个学分、专业核心课程（C类课程）的累计通过学分数到达6学分以上、选修课程（D类课程）的累计通过学分数到达8学分以上。

（3）在第4学期，须修习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上]（属专业基础课程，即B类课程），并完成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并在学期结束之前完成五千字左右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在本所全体教师和学生面前公开发表，发表后由导师与教研室主任相商组成三人小组对报告评定，作为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上]的成绩，同时将与开题报告有关的材料交研究生秘书整理存档。中期考核及开题报告均通过者，可于10个月以后提交论文申请学位，未通过者，可以在第5学期初申请第二次评定。

（4）在第5学期，中期考核及开题报告均已通过者，应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社会、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整理）并开始撰写论文。

（5）在第6学期，须于论文答辩日2个月以前将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在本专业全体教师和学生面前公开发表，作为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下]（属专业基础课程，即B类课程）的成绩评定依据，然后依照本所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经导师审阅同意后，在参加答辩的1个月前提交定稿。

四、课程类别及学分要求

        按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社会学系各专业准予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需修满总学分34－36 学分，其中：

        1、A类课程即公共基础课7－8学分；

        2、B类课程即专业基础课10－12学分；

        3、C类课程即专业课程6－7学分；

    4、D类课程即选修课程10－12学分，其中4学分为本所课程，4学分为本院其它科系开设的B类和C类课程（如社会学专业B、C类课程），2－4学分为外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
五、课程设置及基本原则

目前我校规定的研究生课程除A类（公共基础课）以外，包括B类（专业基础 ）、C类（专业课程）和D类（选修课程）三大类。根据学校规定，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为：

A类：

     1、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2学分）；

     2、马列原著选读（2学分）；

3、英语（4学分）

   B类：
1、 人类学理论I (3学分)

2、 人类学理论II (3学分)

3、 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 (3学分)
4、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上]、[下]（3学分）

C类：
1、 族群性与民族主义 (2学分) 
2、 经济人类学 (2学分)


3、 宗教人类学 (2学分)


4、 语言人类学 (2学分)


5、 法律与亲属人类学 (2学分) 

D类：
1、 生态人类学研究专题 (2学分) 

2、 乡土中国研究专题 (2学分) 
3、 医学人类学 (2学分)

4、 教育与认知人类学 (2学分) 

5、 南亚社会人类学专题研究 (2学分) 

6、 仪式与象征研究 (2学分)

7、 关于 “死” 的专题研究 (2学分)

8、 民俗学 (2学分)

9、 中国人类学史 (2学分)
10、 货币人类学(2学分)
11、 物与消费人类学(2学分)
12、 发展人类学(2学分)
13、 民俗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专题(2学分)
六、期中考核制度
按照“南京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实施办法”（南研字（1996）10号）规定，在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以后需进行一次综合性考试。考核时间为二年级上学期末或下学期初、撰写“开题报告”之前。期中考核的结果和各类文本，与“开题报告”、课程学分，是硕士研究生获得提交论文的资格之必要前提。

    硕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由考核小组负责，考核小组由本所所长或副所长、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以及其它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共三人以上组成。

    考核须从德、智、体诸方面进行。业务方面的考核，以口试为主；但全部学分成绩（70%）和科研成果成绩（30％）排在最后10％的学生需参加综合性考试的笔试，考试内容为B（70%）和C（30%）两类课程。考试不及格者，或延长修学时间一年（学费自理），或劝退学。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要完成学位论文有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既体现本学科的前沿性、社会学学科的经验性质，又力求与国家、省的研究课题相挂钩，同时注意研究课题与国家政策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其次，作好开题报告。再次，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应围绕学位论文撰写一篇有一定学术见解和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并努力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

        开题报告同课程学分一样，将是研究生获得论文写作的资格之一。规范的开题报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摘要，以简洁的语言写明学位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思路；

       （2）研究题目，说明选题的理由，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论文的主要关注点和基本框架，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可行性；

       （3）研究状况，列举中外学者在本论文涉及的领域内的已有研究成果、基本 观点，并通过说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或不完善之处，论证本论文写作的必要性；

       （4）研究方案，包括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可能遇到的疑点和难点、研究对 象或个案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典型意义，以及需要通过研究进行检验和论证的基本假设；

       （5）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资料的收集手段和方法；

       （6）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针对研究问题和资料特点，提出拟采用的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和手段；

       （7）研究计划，说明从事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进度和时间安排；

       （8）参考文献，列出研究和论文写作参阅的中外文献资料的目录，其中理论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得少30种，经验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少于20种； 

       （9）其它，除上述以外的与论文写作有关的其它事宜。

八、答辩和学位授予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以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约请2－3位校内外专家评阅，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以后，由社会学院学位委员会订定具体答辩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学院硕士学位答辩在研究生毕业前30-45天间择日进行。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或副教授组成，答辩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

    申请社会学硕士学位者，应符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在国内外核心杂志上发表规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如答辩时尚未完成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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